
证券代码：

002443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

2011-026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近日接到公司股东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通知，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

司限售流通股

20,000,000

股质押给南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人支行。已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股份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5

月

16

日起，至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

能转让。

截至公告日，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20,000,000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4.98%

。本次质押

20,000,000

股，质押部分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4.98%

。

特此公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600015

股票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

2011-17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

以特快专递方式发出，表决截止日期为

2011

年

5

月

17

日，会议应发出通讯表决票

18

份，实际发出通讯

表决票

18

份，在规定时间内收回有效表决票

18

份，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会议通过并做出以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2071

证券简称：江苏宏宝 公告编号：

2011-013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

：

30

2

、召开地点：张家港大新镇公司六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朱剑峰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今天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81,443,26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4.26%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经逐项记名投票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

、以记名表决方式通过《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81,443,2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以记名表决方式通过《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81,443,2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以记名表决方式通过《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81,443,2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以记名表决方式通过《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81,443,2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以记名表决方式通过《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81,443,2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以记名表决方式通过《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81,443,2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2011

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

7

、以记名表决方式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同意

81,443,2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作

2010

年度述职报告。述职报告全文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据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

、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3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４

证券简称：嘉欣丝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

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现将利润分配事宜公告如下：

一、

２０１０

年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

后，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２．７０

元）。同时，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

地缴纳。

上述分红派息以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 公司总股本由

１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１７３

，

５５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２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三、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法

１

、公司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帐户。

２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证券账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４９０

周国建
２ ０８＊＊＊＊＊８８９

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３ ００＊＊＊＊＊０７６

徐鸿
４ ００＊＊＊＊＊３１８

韩朔
５ ００＊＊＊＊＊０４８

冯建萍
６ ００＊＊＊＊＊６２１

顾群
７ ０１＊＊＊＊＊２６１

沈玉祁
８ ００＊＊＊＊＊９２６

郑晓
９ ０１＊＊＊＊＊８６７

徐伟胜
１０ ００＊＊＊＊＊７９０

邱剑忠
１１ ００＊＊＊＊＊１８９

金解朝
１２ ００＊＊＊＊＊７２３

章洁
１３ ０１＊＊＊＊＊２４２

余小红
１４ ０１＊＊＊＊＊２７０

张妩莹
１５ ００＊＊＊＊＊９６１

吕晓明
１６ ０１＊＊＊＊＊３６０

张宁
１７ ００＊＊＊＊＊６４７

徐立群
１８ ００＊＊＊＊＊５８２

谭俊
１９ ０１＊＊＊＊＊８８１

朱建勇
２０ ００＊＊＊＊＊７３０

杜卫华
２１ ００＊＊＊＊＊７２６

都伟红
２２ ００＊＊＊＊＊８３８

李建宇
２３ ００＊＊＊＊＊９５０

赵葛华
２４ ０１＊＊＊＊＊３８０

钱晓燕

２５ ０１＊＊＊＊＊１８３

黄霖
２６ ００＊＊＊＊＊７８５

缪炜
２７ ００＊＊＊＊＊７９７

郑蕾
２８ ０１＊＊＊＊＊８７９

车通
２９ ００＊＊＊＊＊９１２

骆锦洁
３０ ００＊＊＊＊＊６２０

王志新
３１ ００＊＊＊＊＊９０７

王建平
３２ ０１＊＊＊＊＊７５６

周金海
３３ ０１＊＊＊＊＊３７３

刘卓明
３４ ００＊＊＊＊＊６９９

金君观
３５ ０１＊＊＊＊＊２６２

蒋克铭
３６ ００＊＊＊＊＊５２５

罗忆中
３７ ０１＊＊＊＊＊２５６

何仕才
３８ ００＊＊＊＊＊３８０

范良华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８

，

６７０

，

６８１ ５８．９３％ ２３

，

６０１

，

２０４．３ １０２

，

２７１

，

８８５．３ ５８．９３％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７８

，

６７０

，

６８１ ５８．９３％ ２３

，

６０１

，

２０４．３ １０２

，

２７１

，

８８５．３ ５８．９３％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８

，

０８６

，

９５９ １３．５５％ ５

，

４２６

，

０８７．７ ２３

，

５１３

，

０４６．７ １３．５５％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６０

，

５８３

，

７２２ ４５．３８％ １８

，

１７５

，

１１６．６ ７８

，

７５８

，

８３８．６ ４５．３８％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４

，

８２９

，

３１９ ４１．０７％ １６

，

４４８

，

７９５．７ ７１２７８１１４．７ ４１．０７％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４

，

８２９

，

３１９ ４１．０７％ １６

，

４４８

，

７９５．７ ７１２７８１１４．７ ４１．０７％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０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７３

，

５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总数

１７３

，

５５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全面摊

薄每股收益为

０．４４

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３－８２０７８７８９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３－８２０８４５６８

咨询联系人：郑晓 方伟

九、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600102

证券简称：莱钢股份 编号：临

2011-034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4:30

；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莱钢新兴大厦二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启祥先生

（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866

人，代表股份

756,226,92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82%

，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2

人， 代表股份

699,218,003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5.81%

； 通过网络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844

人， 代表股份

57,008,925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18%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各项议案，其中，在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的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三项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股东均按规定予以回避，未参与表决。

各项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如下：

（一）《关于济南钢铁实施换股吸收合并莱钢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吸收合并是本公司与

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关联交易。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1

、吸收合并方式

本次吸收合并采取换股吸收合并的方式，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济南钢铁

"

）为吸并方及

存续方，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莱钢股份

"

、

"

本公司

"

、

"

公司

"

）为被吸并方。济南钢铁向莱钢

股份换股日登记在册股东增发

A

股新股；在换股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股东，均有权且应当于换股日，将其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包括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因向本公司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而获得的本公司的股份）

按照《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之换股吸收合并协议书》

(

以下简称

"

《换股吸收合

并协议》

")

的约定全部转换成济南钢铁的股份。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本公司将注销法人资格，其全

部资产、负债、权益、业务和人员并入济南钢铁。

2

、股份性质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

1.00

元。

3

、换股对象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换股对象为换股实施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莱钢股份的全体股东。

4

、换股价格及换股比例

济南钢铁的换股价格为济南钢铁审议本次吸收合并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

A

股

股票交易均价，即

3.44

元

/

股；莱钢股份的换股价格为莱钢股份审议本次吸收合并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即

7.18

元

/

股。给予莱钢股份股东

16.27%

的换股风险溢价，由此确定

的莱钢股份与济南钢铁的换股比例为

1:2.43

，即每股莱钢股份的股份可换取

2.43

股济南钢铁的股份。

双方同意，除任何一方在换股日之前发生除权、除息等事项，以及发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部

门的要求须对换股价格进行调整的情形外，上述换股比例在任何其它情形下均不作调整。

换股后，莱钢股份股东取得的济南钢铁股份应为整数，如被吸并方股东根据换股比例计算出所能换

取的济南钢铁股份数不为整数时，对于不足一股的余股按照小数点尾数大小排序，每位股东依次送股一

股，如遇尾数相同者多于余股时，则电脑抽签发放，直至实际换股数与济南钢铁拟新增换股股份数一致。

5

、莱钢股份股东的保护机制

为充分保护本公司股东的利益，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山钢集团

"

）将向本公司的除山钢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以外的全体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具有现金选

择权的股东可以全部或部分行使现金选择权， 行使选择权的股份将按照莱钢股份的现金选择权价格，即

每股人民币

7.18

元换取现金，同时将相对应的股份过户给现金选择权提供方。若莱钢股份股票在本次换

股吸收合并定价基准日至现金选择权实施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事项，则莱钢股份现金选择权的行权

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关于被吸并方股东现金选择权的详细安排（包括但不限于现金选择权实施日，现金选择权的申报、结

算和交割等）由双方与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协商一致后确定，并依据法律、法规以及上交所的规定及时进行

信息披露。

本次济南钢铁换股吸收合并莱钢股份与济南钢铁向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莱钢集团

"

）

和济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济钢集团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共同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

组成部分，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未能取得相关方的核准，包括但不限于济南钢铁股东大会的批准、本公司

股东大会的批准、其他交易对方的批准、中国证监会等其他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导致本次换股吸收合并

最终不能实施，则莱钢股份的股东不得行使现金选择权。

6

、锁定期安排

鉴于莱钢股份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时，莱钢集团曾作出承诺：自股改方案实施日后第一个交易日起

12

个月内，莱钢集团持有的全部原非流通股依有关规定不通过上交所挂牌出售或转让，在前项规定期满后

的

4

年内，不通过上交所以挂牌交易方式出售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因此，莱钢集团承诺在股改承诺的限

售期满之前（即

2012

年

1

月

18

日之前，包括当日）不转让就本次在济南钢铁重大资产重组中因吸收合并而

取得的济南钢铁的股份。

7

、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均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济南钢铁的新老股东按

照股份比例共享。

8

、员工安置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本公司在交割日的全体在册员工均将由济南钢铁全部接收。本公司与其

全部员工之前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均将自交割日起由济南钢铁享有和承担。

9

、资产交割及股份发行

自交割日起，本公司的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业务将由济南钢铁享有和承担。本公司负责自协议生效

日起

12

个月内完成将相关资产、负债、权益、业务转移过户至济南钢铁名下的相关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移

交、过户、登记、备案。

济南钢铁同意协助本公司办理移交手续；济南钢铁负责办理向本公司参与换股的股东发行股份相关

事宜，本公司对此项事项予以协助。

10

、违约责任

根据《换股吸收合并协议》的规定，如果协议项下的任何一方的违约行为对另一方造成损失（包括经

济损失及支出），则应向守约方进行赔偿。

11

、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12

、决议有效期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议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济南钢铁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本公司、济南钢铁向莱钢集团和济钢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三

项交易共同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中任何事项未获得所需的批准，则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方案自始不生效。

同意

62,799,41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2.73%

；反对

3,866,167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5.71%

；弃权

1,058,1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总数的

1.56%

。

关联股东莱钢集团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二）《关于与济南钢铁签订有关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山东省钢铁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山钢集团以济南钢铁为平台，通过济南钢铁以换股方

式吸收合并莱钢股份， 同时济南钢铁向莱钢集团以及济钢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存续主业资产，以

实现其钢铁主业资产整体上市，为此，公司与济南钢铁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莱

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之换股吸收合并协议书》。

本次吸收合并事宜经本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济南钢铁董事会、股东大会和有权主管部门批准并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前述协议即应生效。

同意

62,414,5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2.16%

；反对

3,892,967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5.75%

；弃权

1,416,21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总数的

2.09%

。

关联股东莱钢集团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关于

"08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的议案》；

本公司于

2008

年

3

月发行了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发行规模共计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

"08

莱钢债

"

）。济

南钢铁拟换股吸收合并公司。基于公司债券的特点及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可能对

"08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利

益的影响，根据《公司法》第

174

条，债券持有人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08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方案的议案》，供

"

08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表决。

公司董事会按照《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

,

提请

"08

莱钢债

"

的受

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4

日召开了公司

2011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08

莱

钢债

"

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经与会债券持有人表决通过，债券持有人最终的利益保护具体方案

为：由山钢集团向债券持有人提供不可撤销的、足以对到期债券还本付息的偿债担保。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的

"08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最

终方案以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的方案为准。

本议案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12

个月。

本议案是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一部分，共同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任一交易未获通过或批准或

终止实施，则本议案自动失效或终止实施。

同意

62,077,6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1.66%

；反对

3,198,767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4.72%

；弃权

2,447,31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总数的

3.62%

。

关联股东莱钢集团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四）《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

、依据股东大会批准的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确定换股比例、换股价格等事项，并签署相关法律文

件；

2

、签署相关交易文件、协议及补充文件并根据审批机关和监管机构的要求修改交易文件；

3

、进行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有关的审批程序，制作、签署并申报相关的申报文件，办理本次换股吸收

合并审批事宜；

4

、签署必要公司文件，办理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所有工商变更、税务、质检、外汇等的注销登记，

资产转让过户、业务移交变更、合同变更或终止、人员承接等手续；

5

、确定并公告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莱钢股份股东现金选择权的实施方案；

6

、办理因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除权、除息等事项而对换股价格进行的相应调整；

7

、办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换股方案的具体执行及实施；

8

、办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方案的具体执行及实施；

9

、办理因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退市事宜并办理相关公告；

10

、办理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有关的其他事项。

本授权的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12

个月。

同意

750,757,1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28%

；反对

3,251,167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43%

；弃权

2,218,61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总数的

0.29%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参加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有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规定，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0022

股票简称：济南钢铁 公告编号：

2011-028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8

日下午

2:30

。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济钢办公楼扩大会议室

3

、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蔡漳平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366

人， 代表公司股份数

225073971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2.1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社会公众股东及股东代表

156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

2156608153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69.1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210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

9413155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2%

。公司董事

长蔡漳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会议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济南钢铁实施换股吸收合并莱钢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47464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1％

；反对

2227208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4％

；弃权

26452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5％

。

2

、审议通过《关于与莱钢股份签订并实施〈换股吸收合并协议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199909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35％

；反对

2566088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8％

；弃权

505371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7％

。

3

、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发行股份向济钢集团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向济钢集团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济钢集团相关资产。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通过该方案：

（

1

）股份性质

表决结果：同意

9072258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7％

；反对

2082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

；弃权

681351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4％

。

（

2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9044468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9％

；反对

2128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4％

；弃权

704551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7％

。

（

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9043778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8％

；反对

2079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

；弃权

710141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3％

。

（

4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9043798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8％

；反对

2070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

；弃权

711071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4％

。

（

5

）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9046248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81％

；反对

2070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

；弃权

708621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1％

。

（

6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9035278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0％

；反对

206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20241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3％

。

（

7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拟购买资产的损益归属

表决结果：同意

9035348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0％

；反对

206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20171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3％

。

（

8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及违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9034098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69％

；反对

20645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21341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4％

。

（

9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9000436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39％

；反对

20530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6％

；弃权

75222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5％

。

（

10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902033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5％

；反对

20645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3510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8％

。

（

11

）滚存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901975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4％

；反对

206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3568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9％

。

（

12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901833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3％

；反对

206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3718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0％

。

4

、审议通过《关于与济钢集团签订并实施

<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02833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63％

；反对

206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2710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0％

。

5

、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发行股份向莱钢集团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向莱钢集团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莱钢集团相关资产。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通过该方案：

（

1

）股份性质

表决结果：同意

901555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0％

；反对

206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3988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3％

。

（

2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901940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4％

；反对

206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3603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9％

。

（

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901993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4％

；反对

206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3558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9％

。

（

4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901368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8％

；反对

206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4183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5％

。

（

5

）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902147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6％

；反对

206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3404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7％

。

（

6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901487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9％

；反对

206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4056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4％

。

（

7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拟购买资产的损益归属

表决结果：同意

901344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8％

；反对

206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4199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5％

。

（

8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及违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901272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7％

；反对

206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4279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

。

（

9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901123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6％

；反对

206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4420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7％

。

（

10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901556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0％

；反对

206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3995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3％

。

（

11

）滚存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901748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2％

；反对

21071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

；弃权

73369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6％

。

（

12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902312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8％

；反对

206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3239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5％

。

6

、审议通过《关于与莱钢集团签订并实施

<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02425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9％

；反对

206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3118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

。

7

、审议通过《关于

<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02657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61％

；反对

2085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

；弃权

72678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0％

。

8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山钢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免于发出要约收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029270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64％

；反对

206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26249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9％

。

9

、审议通过《关于与山钢集团签署

<

日常交易综合框架协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022450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7％

；反对

206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32939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6％

。

10

、审议通过《关于与莱钢集团签署

<

莱芜钢铁集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股权托管协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026720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61％

；反对

20787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

；弃权

727299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0％

。

1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更名为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413908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

；反对

209140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弃权

725749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

。

12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

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4164453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

；反对

20792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弃权

70159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

。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齐鲁律师事务所高景言律师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由此做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备查文件：

1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2

、齐鲁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九日

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

关于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下称

"

本所

"

）接受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的委托，指派高景言律

师出席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下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进行见

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

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

"

《证券法》

"

）、《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

"

《公司章程》

"

）之有关规定

,

本所律师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职业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的相关法律问

题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2011

年

4

月

11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并于

2011

年

4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1

年

4

月

30

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了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

２０１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日期、现场会议地点、会议方式、投票

规则、会议审议的议案、股权登记日及会议出席人员、现场会议登记办法、联系事项、网络投票事项等内容

进行了公告。

2011

年

5

月

14

日公司又发布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知》。

2011

年

5

月

18

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在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北路

21

号济钢扩大会议室召开，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蔡漳平先生主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符合法定资格。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

内容与公告一致，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召集、召开的程序

合法。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根据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代表签名及授权委托书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确认的数据，参

加表决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2366

人，代表股份

22507397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2.13％

。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

1

、根据公司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的签名和授权委托书等文件，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共

156

人，代表股份

215660815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9.11%

。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本所认为：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2

、经审核，除股东代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外，列席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任律师，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综上，本所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网络投票股东资格

经审核，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2210

人，代表股份

9413155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2%

。

基于网络投票股东资格系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因此本所律

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确认。

三、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程序

（一）现场会议投票表决程序

经审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审议了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以记名投票的方式

进行了表决，有关联关系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并按《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

了计票、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及融资融券试点券商参与公司股东大会投票

1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的提供

根据公司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等相关公告文件，公司股东代表除可以选择现场投票的表决

方式外，还可以采取网络投票的方式。在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上，公司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提供网

络投票，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为方便融资融券券商参与公司股东大会投票，券商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融资融券业务会

员投票系统，按照所征集的融资融券投资者投票意见，参加股东大会投票，并可根据投资者对同一议案的

不同意见进行分拆投票。

2

、网络投票股东的资格以及重复投票的处理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代表，均有权通过网络投票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代

表可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任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股东大会有

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

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计算。

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代表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网络投票的公

告、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的统计均合法有效。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中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

案为

16

项，涉及

34

个议题。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本次股东大会上未有提出

新提案的情况，不存在对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审议并表决之情形。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的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经合并统计后的

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济南钢铁实施换股吸收合并莱钢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47464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1％

；反对

2227208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4％

；弃权

26452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5％

。

2

、审议通过《关于与莱钢股份签订并实施〈换股吸收合并协议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199909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35％

；反对

2566088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8％

；弃权

505371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7％

。

3

、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发行股份向济钢集团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向济钢集团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济钢集团相关资产。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通过该方案：

（

1

）股份性质

表决结果：同意

9072258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7％

；反对

2082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

；弃权

681351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4％

。

（

2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9044468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9％

；反对

2128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4％

；弃权

704551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7％

。

（

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9043778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8％

；反对

2079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

；弃权

710141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3％

。

（

4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9043798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8％

；反对

2070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

；弃权

711071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4％

。

（

5

）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9046248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81％

；反对

2070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

；弃权

708621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1％

。

（

6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9035278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0％

；反对

206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20241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3％

。

（

7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拟购买资产的损益归属

表决结果：同意

9035348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0％

；反对

206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20171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3％

。

（

8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及违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9034098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69％

；反对

20645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21341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4％

。

（

9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9000436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39％

；反对

20530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6％

；弃权

75222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5％

。

（

10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902033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5％

；反对

20645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3510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8％

。

（

11

）滚存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901975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4％

；反对

206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3568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9％

。

（

12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901833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3％

；反对

206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3718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0％

。

4

、审议通过《关于与济钢集团签订并实施

<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02833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63％

；反对

206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2710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0％

。

5

、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发行股份向莱钢集团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向莱钢集团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莱钢集团相关资产。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通过该方案：

（

1

）股份性质

表决结果：同意

901555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0％

；反对

206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3988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3％

。

（

2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901940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4％

；反对

206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3603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9％

。

（

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901993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4％

；反对

206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3558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9％

。

（

4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901368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8％

；反对

206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4183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5％

。

（

5

）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902147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6％

；反对

206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3404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7％

。

（

6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901487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9％

；反对

206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4056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4％

。

（

7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拟购买资产的损益归属

表决结果：同意

901344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8％

；反对

206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4199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5％

。

（

8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及违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901272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7％

；反对

206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4279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

。

（

9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901123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6％

；反对

206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4420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7％

。

（

10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901556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0％

；反对

206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3995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3％

。

（

11

）滚存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901748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2％

；反对

21071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

；弃权

73369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6％

。

（

12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902312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8％

；反对

206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3239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5％

。

6

、审议通过《关于与莱钢集团签订并实施

<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02425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9％

；反对

206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3118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4％

。

7

、审议通过《关于

<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02657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61％

；反对

2085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

；弃权

72678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0％

。

8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山钢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免于发出要约收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029270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64％

；反对

2063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26249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9％

。

9

、审议通过《关于与山钢集团签署

<

日常交易综合框架协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022450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7％

；反对

206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

；弃权

732939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6％

。

10

、审议通过《关于与莱钢集团签署

<

莱芜钢铁集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股权托管协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026720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61％

；反对

20787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

；弃权

727299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0％

。

1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更名为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413908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

；反对

209140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弃权

725749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

。

12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

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4164453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

；反对

20792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弃权

70159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

。

在审议上述议案时，有关联关系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以上议案均获法定比例通过。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六、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方

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做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

法有效的。

本法律意见书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签署，正本三份，无副本。

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高景言

时间：二

0

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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